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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與分析：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

⊙ 戴 揚

 

本文探討新制度主義1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回顧關於制度的定義，制度的起源，

制度變遷的基礎理論研究，並據此就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政治學界的新制度主義研究成

果進行前提性的文獻梳理，而後以制度概念為核心，從新制度主義的兩個分析層次（外生的

和內生的）上來考察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具體分析其在中國政治學界的應用情

況並給予初步評價。應用情況的分析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1）涉及到對於理論本身的理解

和解釋，即理論的引進介紹情況。弄清楚西方理論到底是甚麼，檢視中國學術界引進介紹了

哪些內容。（2）運用理論所解釋的中國問題（理論的應用情況：運用何種理論與方法解釋何

種問題）。（3）對適用情況的評價。基於此得出結論，並探討新制主義在中國政治學領域的

發展所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一、引言

自古以來人們一直關注著政治體系的制度研究，關心在多大程度上制度促進了自由、平等、

正義等被認為是政體之核心的價值。可以說，在某些方面，以各種方式相互作用的制度被千

年來的思想家們研究和理解。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科學家們已經開始了系統的制度研

究，這是政治學研究的傳統，傳統政治學中的制度研究集中關注法律理論、立法以及政治制

度等規範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始，出現了「新制度主義」，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學最為突出

的一個變化。新制度主義把制度研究用於國際關係和政治學，代表了一種向政治學原初基礎

的回歸。傳統的制度研究更加關注規範層面，即哪種制度最適於創建[好]的政府和社會關

係。現代的政治學家更為關注實證層面的制度研究，它涉及兩個分析層次：外生的制度與內

生的制度。第一個分析層次的研究主要涉及制度的功能或制度的影響，視制度為固定不變的

和外生的；第二個分析層次關注制度為甚麼會呈現出特定的形式，旨在解釋制度的多樣性，

視制度為內生的。前者始終關注的是制度的存在條件，以及制度變遷的影響；後者首先關注

的則是制度本身，以及條件變化所帶來的影響2。

一般而言，政治學中的制度研究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是方法論意義上，作為一種研究

方法。在這一層面上，學術界一般稱其為制度主義或者作為政治分析模式的制度。其二，是

作為政治學科史中的一個理論流派。主要研究制度的起源，如何設計有效的政府制度，制度

的變革怎樣影響政治行為等等。學術界一般有新舊制度主義理論之區分。目前，制度成為一

個分析性的而不僅僅是描述性的概念，制度以及相應發展出來的制度安排、制度績效、制度

變遷等概念，成為今天政治學中制度理論的基本概念。

在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學界，新制度主義儼然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新制度主義在當代的興

起，不僅表現在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制度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義、構成、起



源、變遷，行為與制度的關係、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等主題），而且還把新制度主義理論運用

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較政治學、國際關係，以及歐洲一體化研究中。從當

代政治科學主流的雜誌所刊登的學術論文來看，制度主義已經成為政治科學的一個熱點。活

躍在該領域的學者有：詹姆斯．馬奇（James G. March）和約翰．奧爾森（Johan P.

Olsen）奧斯特羅姆（Ostrom，E.）、夏皮夫（Scharpf，F.）、和哈佛大學的彼得．霍爾

（Peter A.Hall）和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回歸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彼特．

埃文思（Peter Evans）、西達．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以及蓋伊．彼得斯（B.Guy

Peters）。新興的制度主義政治學與社會理論、政治理論的聯繫更加緊密，與政治哲學的聯

繫更加鬆散，更加注重政治經濟學研究3。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是通過批判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缺陷，在經濟學等眾多學科大踏步邁向制

度研究的背景下發展的。作為當今政治學研究中的前沿，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並不是一個統一

的派別，而是包括六種流派：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國際制

度主義、規範的制度主義、經驗的制度主義4。一般認為，主要的有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

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三大派別，各個派別對於制度的概念、制度的來源、制度變遷與

設計、個人與制度的互動、何為好制度等都有不同觀點，各有理論貢獻及其內在缺陷。

迄今為止，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仍只是一個包括不同模型的鬆散集合體，各個模型之間並無太

多共通之處。在新制度主義者們之間並不存在一種被大家公認的系統的理論框架，人們對新

制度主義應該準確地包括甚麼內容各有自己的看法，不存在唯一的一種「新制度主義政治

學」，而是多種新制度主義並存。新制度主義者對這種情況的解釋為：分歧只是反映了從不

同的視角來研究制度，反映了制度本身的複雜性。

傳統的政治學認為，制度不僅是遊戲規則，它們也影響到一個社會應建立甚麼樣的價值，也

就是我們所謂的公正、集體認同、財產、信任和團結5。制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種正式制

度和法律制度方面。例如，在解釋德國魏瑪共和國衰落、納粹崛起等歷史事件時，制度並未

作為解釋變數，當時的許多學者樂於將社會階級之間經濟權力的不均衡分佈，領袖的「權威

人格」等作為變數。當然也有另一些學者繼續關注政治制度，尤其是研究民主制度、國家以

及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較。

90年代初，西方政治學者越來越關注政治制度對政治過程的影響。例如，斯坦莫通過對英

國、瑞典和美國的比較，指出憲法能夠影響稅收負擔的分配。此時，政治學界對於制度的理

解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的影響。以規則為基礎的研究者認為，廣義上，制度不僅包括正式的

規則，也包括非正式的規則，例如習俗、慣例、社會準則等等。狹義地理解，制度是「由一

個或一群被公認擁有權力的人，通過明確的規則和通過決策過程制定的、用來規範集合起來

的個體成員及其行為的正式安排」6。熱衷於委託代理理論和博弈論的學者，認為制度是社會

中人們共同接受的制約彼此互動行為的一套規範，它的變革又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結構、發展

階段當中發生。無論制度是甚麼，政治學家們都認為存在四種政治制度類型。第一類制度用

以做出關於如何規範共同利益的集體決議的制度（規則設定制度）。第二類制度用以規範這

些決議實施的制度（規則應用制度）。第三類制度用以在處理特殊案例中關於如何解釋第一

項制度設定的總規則存在的個人爭議（規則仲裁制度）。最後，第四類制度用以處理和懲罰

違反制度者的制度，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規則執行制度）7。

政治學家對制度變遷的理解並不十分成熟，對於政治科學而言，一個最具挑戰性的問題或許



就是理解制度變遷的含義了8。他們往往在一些特定的歷史事件中尋找有關制度變遷的因果解

釋，但到目前為止，仍未形成一般性的理論。古丁認為，有三種原因導致制度的變遷：第一

是在純粹偶然、無法預見的環境下，不同制度的交互作用可以導致完全無法預見的新制度出

現。第二是演化式的變遷，即通過某種選擇機制的作用，使最適合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的制

度保留下來。第三，制度可以按照代理人的有目的的設計發生變遷9。大多數政治學家認為雖

然制度是逐步演變發展出來的。以目前人類的知識也很難估計制度變遷所造成影響的差異

性。但是制度中的人仍可進行制度的設計，可以進行有意識的制度設計，以規則為基礎的研

究者們思考的是，以何種方式設計出更為高級的規則，如產權，並以何種方式使這些規則更

具有可操作性，以達到某種想要達到的結果。關注委託代理理論的研究者認為制度設計的目

標是通過相關行動者之間契約關係的建立和資訊的分享而實現。以博弈論為分析工具的政治

制度研究者則強調制度設計是博弈者之間達到某種均衡，以產生出社會所期望的結果。制度

設計的任務必須被置於一系列博弈活動的背景之中，以使博弈者在某一輪博弈活動中有機會

懲罰那些變節者。例如，官僚們必須每年都回到立法機關去尋求資金，所以在任何一年中的

欺騙或亂花錢行為，都有可能在下一年度或下幾年度中受到懲罰。因此，官僚機構可能會為

得到或保持在負責預算的核心機構的信任，而願意容忍短期的失利10。雖然政治學家認為，

需要進行有意識的制度設計，但他們也認為制度的建構與設計不應僅僅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

礎上，還應當秉持一定的道德標準，例如公正、平等。目前，政治學中的制度研究不僅強調

正式模型與具體歷史案例研究的結合，而且關注實證的與規範的政治理論的結合。

二、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一個初步的文獻梳理

正如前述，在西方，「政治學即是制度研究之學術」，在政治學領域，曾經一度是制度研究

的天下11。沉寂多年之後，「失寵」的制度研究又被政治學家們「重新發現」，並以新的姿

態活躍在社會科學領域。而此時的制度研究已不再是政治學家們的專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

家們甚至以更為強勢的姿態開展著令人振奮的制度研究，影響並滲透著原本屬於政治學的問

題領域，比如，許多經濟學家著手研究官僚制、國會、區域政治等問題。自此，政治學的制

度研究開始從經濟學中汲取靈感，政治學界則通過對制度的「重新發現」開闢了新的研究議

程。比如，政治學家開始關注制度對於政治發展的影響、不同國家間的政策比較以及地區或

國家間合作等等。制度被視為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一個國家的基礎制度安排、制度結構、制

度框架、制度環境和制度走向影響著它的經濟績效。西方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們開新制度

主義研究之先河。「新制度主義」無疑成為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領域。如何才能「迎頭趕

上」？如何取得國際學術界認可的研究成果？如何才能使中國「民富國強」？出於對這些重

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探索和關注，在改革開放之後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志在解釋和解

決中國問題，探索出適合中國政治發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的中青年政治學者被深深地

吸引到廣泛的制度研究中。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就注意到新制度主義思潮在西方社會科學中的興起。進入90年

代，對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日漸增多，一些經典的論文和著作被大量譯介過來，同時也出現了

一些運用新制度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問題的論著。 與西方如出一轍，中國的新制度主義研究仍

然肇端於經濟學界。最初，大量新制度經濟學的著作被翻譯過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

響力的是經濟科學出版社的「新制度經濟學名著譯叢」和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當代經濟學譯庫」，這兩套譯著在近10餘年來，已經成為進入新制度主義研究「殿堂」的



必讀書目。此外，也出現不少新制度經濟學的教材和著作，以及一些運用新制度主義來研究

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例如，張曙光教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

研究中國的農地制度改革，錢穎一教授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基礎，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強

制性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理論，周其仁教授運用制度經濟學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等

等。近些年隨著新制度主義的發展，國外制度研究的一些前沿著作和「非主流」著作也逐漸

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例如，羅伯特．貝茨、阿弗納．格雷夫等人的《分析性敘述》，傑佛

瑞．M. 霍奇遜的《演化與制度》、《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等。

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不僅拓展了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和理論思維空間，而且在整

個社會科學界形成強勢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學領域，深深吸引了一批志在解決中國問題的中

青年政治學者。目前，國內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於新制

度主義的概論性介紹，涉及其主要理論流派、核心概念及方法論；二是運用新制度主義研究

中國政治問題，主要涉及對中國政治變遷的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基礎，中國的政府預

算；三是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嘗試運用新制度主義研究國際問題，例如，運用交易費用理論

解釋國際制度的起源，運用新制度主義研究歐盟問題。由此可見，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

度主義已經逐漸滲入到政治學的各個分支領域：政治學理論、國際關係、公共行政。

國內政治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即開始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引進介紹。北京大學的祝靈君、

歐陽景根，復旦大學的何俊志、朱德米，南開大學的楊龍，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光斌，南京大

學的魏殊等學者開始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基礎理論研究12。何俊志認為，目前對於新制度主

義政治學理論流派的介紹中存在著缺陷，即除傳統的三個流派（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

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之外，還有一個被忽略的重要流派，即亨廷頓等人早在20世紀60

年代就已通過政治發展研究構建出的一種新制度主義方法論。這一流派強調在歸納有關經驗

材料的基礎上致力於從動態的角度來對具體的制度進行比較，以提出一套系統的動態制度理

論。他們視政治制度為一種重要的引數，而將實際的政治行為和過程視為因變數。在從理論

上闡明這一基本假設之後，這些學者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以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具體制度的優劣

上。總體而論，他們的研究範圍概括為：選舉制度的安排與選擇、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優劣、

行政權力的集中與分散、官僚制度的實際影響、政黨制度的類型及其績效評估、法團主義模

式與多元主義模式的比較，以及在概括這幾套制度的綜合搭配的基礎上對各個國家的政治績

效進行系統的比較和評估13。

同時，何氏還就三大流派之間的交流基礎和對話空間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除了強調制度的重

要作用之外，三大理論流派實際上已經共同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即政治行動者的有

限理性、制度的路徑依賴趨勢和觀念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說在作為一種分析框架甚至是理論

流派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利益驅動下的理性、文化形態中的觀念和作為歷史集裝器的制

度在政治過程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這三種要素並不是在單獨地起作用，它們在特定時

空背景之下的出現順序和組合狀況的差異，才是決定政治後果的真正原因。因此，我們在對

政治現象進行分析時，就不但要看到這三種要素各自所起到的作用，而且還要看到它們在特

定的歷史時空之中的出場順序和組合狀況14。朱德米描述了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最新進展，

認為當前它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深化各個流派的實證研究，力圖通過案例分析

尋求更合理的解釋框架；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如網路制度主義、制度程式主義15；三是

彌補制度分析的不足16。

就新制度主義的各個流派而言，歷史制度主義是在中國發展最迅速，介紹得相對較全面的一



支。國外歷史制度主義的文獻形形色色並且已經被應用到了廣泛的經驗背景之中，國內學者

也在努力展開案例分析，畢竟中國悠久的歷史無疑為制度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研究

庫」。歷史制度主義進入國內學者的視野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翻譯了凱爾布林( T.A.

Koelble) 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新制度學派》一文；中央編譯局何增科也在1996年發表了

《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對包括歷史制度主義在內的新制度主義思潮進行介

紹。從2000年開始，由中央編譯局主辦的兩本雜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和《馬克思主義與

現實》，相繼翻譯發表了歷史制度主義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彼得．霍爾和羅斯瑪麗的《政

治科學與三個新制度主義》，阿弗納．格雷夫的《歷史制度分析: 從經濟史視角研究制度問

題的新進展》，埃倫．M．伊梅古特的《新制度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等。2004年，這些論文

被收入《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一書。與之類似的另一部著作是上海學者何俊志、任軍峰、

朱德米等編輯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集》。國內學者還撰寫了不少介紹性文章， 探討歷

史制度主義思潮的產生、發展和演變。2001年，朱德米博士在《復旦學報》發表《新制度主

義政治學的興起》一文，介紹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思潮。何俊志博士在2002年發表了《結構、

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範式》，專門介紹歷史制度主義。此後介紹歷史制度

主義的文章不斷增加，例如趙暉的《從新制度主義看歷史制度主義及其特點》、魏少亮的

《歷史制度主義： 理論與應用》等。值得一提的是，復旦大學的何俊志博士在其博士論文的

基礎上出版了《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對政治科學的重構》，對歷史制度主

義的學術地位、發展脈絡、優缺點等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闡釋。不少學者還積極運用歷史制

度主義的理念和分析框架研究國內外政治現象，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光斌教授，連續撰寫《制

度的形式與國家的興衰───比較政治發展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制度變遷與國家治理

───中國政治發展研究》等論著，從歷史和制度的視角研究國家的治亂興衰。王慶兵把歷

史制度主義運用到國際政黨比較研究中，認為英國和美國不同的制度結構和政黨組織特徵塑

造了選民的投票行為。復旦大學的何俊志博士，運用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框架研究中國地方人

大問題，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給了各級人大很大的發展空間，最近出現的制度創新將會在

實踐中逐步落實。目前，新制度主義尤其是歷史制度主義，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的

關注。

與之相比，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派的引介雖在時間上早於歷史制度主義，但研究畫面的完整

性與「流行」程度則遠不及歷史制度主義學派。對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關注主要涉及社會

選擇理論的介紹、個別代表人物（如溫加斯特、奧斯特羅姆夫婦）的理論介紹。李月軍引入

介紹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斯坦福大學溫加斯特教授的主要觀點，認為溫格斯坦用

理性選擇理論分析了制度的生成因素、維繫與演化過程與影響，並把結論運用到民主制度的

穩定性、有限政府、民族國家興衰、經濟增長等問題的研究，溫加斯特認為不同環境中的制

度選擇與制度結構對博弈結果起著決定作用。17聶智琪介紹了社會選擇理論對於民主制度的

理解，並且指出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威廉．賴克，也是理性選擇理論的羅徹斯特學派的創始

人，因為不滿於社會選擇理論過度技術化的傾向，以及嚴重缺乏從政治學角度對其結論進行

闡釋所導致的與政治學界，尤其是傳統的政治理論家相隔絕的狀態，首次系統性地對社會選

擇理論的諸多技術性發現對於民主理論的意義進行了闡釋。可以這樣說，賴克發掘社會選擇

理論的政治學意義並將之應用到民主理論的範疇這一開創性的研究，改變了當代政治哲學家

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但頗為遺憾的是，對於如此重要的一位政治學家，國內政治學界也是

少有人知。90年代初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們將奧斯特羅姆夫婦的理論引入學界，1992年文森

特．奧斯特羅姆編著的《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被翻譯過來並數次再版，他的《複合共和

制的政治理論》、《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等也被翻譯過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著



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都市

員警服務的制度結構》也被翻譯過來並受到學界的重視。奧斯特羅姆夫婦對制度的看法、對

制度演進的分析以及他們獨特的治理理念，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陳剩勇等人考察了溫

州民間商會的生發機制、組織模式及其治理機制，剖析了這一民間性、自治性和服務性行業

組織的自主治理實踐及其面臨的制度困境。陳敬德、何世暉在研究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公共服

務時，認為由於農村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具有相當特殊的技術和經濟性質，只有構建多中心體

制，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給主體，以及多中心的資金安排等，才是解決農村貧

困地區公共服務供給困境的合理選擇。

三、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

根據前述的回顧與分析，可以這樣來描繪過去十餘年來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與

國外相比，中國政治學界的新制度主義研究成果所合佔比重十分有限。以「新制度主義」為

題的論文有相當高的比例出現在特定期刊之中，例如，《國外社會科學》、《經濟社會體制

比較》、《教學與研究》，其中又以引進介紹性的論文居多。可以說，截至目前，新制度主

義政治學在中國仍處於理論的移譯階段。那麼，這種情形說明甚麼？如果中國政治學研究中

的新制度主義要進一步發展，需要從哪里開始？需要做些甚麼？

如果從孕育新制度主義的土壤開始談起。毫無疑問，它的發源地在美國。除了政治思想之

外，美國政治學界幾乎都顯露出實證主義的傾向，制度研究亦不例外，或者可以說，與規範

的制度研究相比，美國政治學界更為重視實證的制度研究。原因是該途徑可以讓政治學「真

正科學化」，讓它和自然科學站在同一邊，「具有科學樣貌」的制度研究更容易脫穎而出。

與美國政治學發展的百年歷程不同，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研究在中國即使從80年代恢復重建

政治學科開始也不過數十年的時間。中國文化傳統雖極重政治，卻無科學研究之傳統。誠如

錢穆所言，中國政治尚「術」不尚「學」。中國經史之學，可謂即中國之政治學18。新制度

主義的研究範圍涉及美國政治經濟的諸多方面，滲透至其各個分支領域。不僅關注民主轉

型、福利國家的起源與發展、政治中的社會認同，以及社會運動與革命的原因和結果等複雜

的宏觀問題，也關注兩黨競爭、政黨提名、國會制度、策略性投票、配票等微觀層面的研

究。在中國政治學界，新制度主義雖有所應用，但其範圍相對狹窄，主要涉及（1）關於前蘇

聯制度變遷的研究；（2）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3）關於中國的制度變遷

與制度建設研究19。從其解釋力來看，這些研究以中國（或前蘇聯）的政治發展或政治制度

變遷為被解釋變數，但其解釋變數一般是政治文化或公民價值觀，而很少涉及精英或民眾的

策略選擇。雖然他們對於瞭解中國的政治變遷有一定貢獻，但仍然為新制度主義留下許多發

揮的空間，例如，選民與政黨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基層選舉動員的社會網路分析等。

其次，現有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採取敘述性的分析途徑。這一途徑重敘事，對於研究主題主要

採取歷史描述，或通過一手的訪談資料來描述。其目的並不在於理論構建，而是在描繪具體

的政治過程或歷史事件。雖然很多議題涉及到「制度」，例如人大制度、基層選舉制度，但

與新制度主義的研究相去甚遠，原因是其「重敘事而輕分析」，「敘事」向來與中國人之思

維方式契合，即以歸納為主。而「分析」，強調演繹推理，尤其是針對特定資料背後的因果

機制提出解釋，涉及到此方面才屬於新制度主義研究。

第三，如前述，在理論引進方面，仍處移譯階段，尚未步入理論創新階段。很多論文都就新

制度主義的流派作了介紹，但存在重「派」而輕「流」的現象。雖然瞭解了新制度主義中不



同的分析層次，但對理論源流的梳理還很不夠。當然，另一方面，即便在西方國家，新制度

主義也不是非常成熟的理論體系。目前的發展表明，新制度經濟學或新制度政治學的名稱已

經遠遠不能概括新制度主義對於社會科學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很多學者更樂意使用「制度分

析」或「制度研究」來指稱其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例如，國外的安德魯．肖特、青木昌彥；

國內復旦大學的韋森、浙江大學的汪丁丁等人。與此同時，學者們也紛紛開始採用「回溯

法」來探究制度分析的理論淵源，涉及到馬克思、熊彼特、美國的老制度主義、哈耶克等人

的思想，政治學在某些方面也開始回溯到規範的制度分析，尋求實證與規範的結合。

雖說新制度主義在國內的發展存在諸多問題，但它已經在中國迅速生根。那麼為甚麼新制度

主義能夠在中國迅速生根？其一，在西方，過去的經濟學只是市場制度下的經濟學。要想跳

出市場制度所設定的框架，就必須瞭解市場制度和其他制度有甚麼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

才能建立市場制度。這些問題完全不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所能回答的，所以必須建立

一門新學科，即制度經濟學。由於對非市場經濟制度的關注，可以說它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

理論的引導。其二，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外政治經濟改革對於如何建立有效率的制度的問

題做出了大量有價值的探討。中國的學者們由於親身經歷體驗了制度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更

多地運用綜合和描述的方法，國外的學者善於運用分析的邏輯的方法，這在某種程度上，能

夠拓展國內學者們的理論研究視野，吸引到大批既關注理論發展也關注現實問題的中青年學

者。

既然新制度主義在中國已經生根，那麼怎樣才能使它更好地發育成長？怎樣才能夠不亦步亦

趨，而是迎頭趕上？

事實上，基於前述分析，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在中國其理論創新的空間和潛力巨大，我們需

要進一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是：

1．加深對國外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理解。

在理論本身的理解和解釋方面，應當做到主流再主流。弄清楚西方的理論，包括理論創設的

背景，方法論，理論本身的解釋力，尤其是理論的發展淵源等等，掌握國外制度研究的完整

畫面，同時深化對制度、制度變遷、制度比較的研究。

2．重視中國的特殊性，並關注其「歷史的重要性」。

給予中國的特殊性以足夠的重視是必要的，是基礎性的前提工作。新制度主義誕生在美國，

其發展也帶有美國政治的影子，若是盲目照搬，或貼標籤式的論斷對於研究中國問題都顯得

過於簡單。新制度主義如果面對的是規則不清的社會，就不容易形成穩定的假設，解釋力也

會減損。而這些現象，正是中國的特色。問題不是「新制度主義在中國政治學界有多大的拓

展空間」，而是「新制度主義在美國以外的政治學界有多大的拓展空間」。

如果沒有對於個人偏好的深入描述與體悟，或無法像歷史學家那樣掌握人在進行選擇時的進

退維谷，新制度主義所提供的解釋就會是貧弱的。正因中國沒有美國社會的很多政治現象，

新制度主義就有了其廣闊天地，例如中國的基層選舉制度可以讓新制度主義有發揮功能的空

間，中國的地方行政、公共政策領域中的許多研究議題都能夠使新制度主義對其發揮所長。

並且中國悠久的歷史也為新制度主義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研究庫。

另外，從中國改革的角度來看，因為制度可能是無效率的，而且無效率的制度可能會持續存

在，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事情搞好或者盡可能搞好，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歷史的重要性。因



為歷史重要，所以我們改革的次序也重要，並且很重要20。歷史是重要的，「不懂歷史的人

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21，保羅．大衛在路徑依賴方面所作的開創性工作迫使學者們去認真

對待歷史22。我們有必要深化對布萊恩．亞瑟（1989）提出的「路徑依賴」概念（這一概

念，諾思和保羅．大衛1985年就詳盡說明過）的理解，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歷史對於現在和

未來的巨大影響，以便更為「有效地利用歷史」。

熊彼特（Schumpeter,1954）堅持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

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歷史提供了

最好的方法讓我們瞭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

樣聯繫在一起」。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與經濟史學家之一，布羅代爾把他對於歷史事件相互聯繫的深入見

解，一種特殊的綜合能力融合在一起。他的著作代表了一種在時間與空間最廣闊的視野上與

相鄰學科相結合研究歷史演化的方法，布氏的模式強調人類行為的制約條件，而不是容許條

件。他始終強調世界歷史的大部分畢竟都是工業化以前的歷史23。

熊彼特和布羅代爾等一流理論家都嚴重依賴於歷史知識，他們所共同強調的歷史在理論形成

過程中的作用，值得制度研究借鑒。

3．中國新制度主義研究應該注重借鑒和吸收海外中國研究的優秀成果。

中國新制度主義研究應該注重借鑒和吸收海外中國學（又稱「漢學」）研究的優秀成果，借

別人的眼光獲得自知之明，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傑出代表有馬克斯．韋伯、湯因比、費正清、

史景遷、狄百瑞等。

4．關注新制度主義研究的最新進展

首先，深化對演化博弈思想的理解。演化論在達爾文的謙遜的心目中，僅僅是科學上的一種

學說，此學說或者可以用自然選擇的假設加以部分的解釋。但後來演化論竟變成一種哲學，

甚至在有些人看來成為一種信條。演化論的生物學給予一般思想界的真正教訓是：任何事物

都有其連續不斷的變化，如果這種變化在與環境不合的方向上走得很遠，可能就有某種淘汰

去加以制止24。

作為主張群體選擇理論的演化經濟學家，哈耶克主張「文明取決於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

秩序，這種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25。米塞

斯（1927）和哈耶克（1944）讓我們認識到，蘇聯式社會主義在其形成階段就已顯露出了其

最終崩潰的全部特徵，極權主義是追求經濟計劃努力的無意識後果。哈耶克（1948）還指

出，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威具有本質上的缺陷性，中央指導的經濟不能像市場經濟那樣利用個

人的常識，這些觀點都非常深刻。約翰．麥克米蘭（2006）所說的市場設計，即「交易的方

法以及幫助交易平穩進行的其他機制」，是讓市場得以有效運轉的諸要素──包括資訊對

稱、誠信、完全競爭、對產權有效而適當的保護，以及使第三方的負效用最小化──得以實

現的機制、規則及文化。與哈耶克所說的「自生自發」的市場演化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

上，市場設計正是市場演化的動力所在。

但是，哈耶克的看法備受生物學家們的攻擊。因為演化生物學家認為，自然選擇的壓力僅僅

26



作用於生物的個體，即所謂「個體選擇」，根本不存在哈耶克論證的那種「群體選擇」  。

哈耶克極力反對「分配公正」（或「社會公正」）。他認為「經濟自由總是只能做到交換的

公正，而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眾的社會公正理想──則要求分配的公正」27，

「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可能有分配的公正」，「分配的公正不但要求取消個人自

由，而且要求貫徹一套不容爭議的價值，換言之，實行一種嚴密的極權統治」。

人類社會作為複雜系統，許許多多獨立的因素在許許多多方面進行著相互作用。而且，這些

無窮無盡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產生了自發性的自組織。人們在力圖滿足自己的

物質需要的過程中，通過無數個人的買賣行為，無意識地將個人組成了某種經濟體制。這並

非是在有人負責或有意識地計劃下發生的情形。更進一步的是，這些複雜的、具有自組織性

的系統是可以自我調整的。在這種自我調整中，它們並不僅僅只是被動地對所發生的事件做

出反應，而是積極試圖將所發生的一切都轉化為對自己有利。而且每一個自組織、自調整的

複雜系統都具有某種動力。森對哈耶克的批評──把「許多重要後果常常是無意造成的」的

淺顯事實看成是「深刻洞見」28──並不見得正確，諾思晚近的思想也明晰地表達了哈耶克

式的「演化博弈」觀念，即「在某種情況下，小事件可能導致巨大的、無法預測的結果」。

上述思想家們的觀點正在或已經成為新制度主義發展最有前途的方面。

5．關注新制度主義的最新研究途徑──「分析性敘事」。

「分析性敘事法」（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在名稱上之所以叫「分析敘事」，是

因為它既採納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吸收了歷史學家廣泛使用的敘

事技巧。學者們分別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對分析敘事法進行了研究，幾乎涉及到社會科學領域

的各主要學科，尤其是在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方面。

分析敘事的中心內容就是研究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採用的方法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

分析研究多重均衡的選擇、持續時間和相互轉換。同研究其他社會變化現象一樣，研究制度

變遷的學者也受到邊界約束。相對諾斯對整個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而言，分析敘事只簡單的

集中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具體的制度進行研究。分析敘事法的重要貢獻則在於他們所展

示的案例素材和分析敘事對資訊進行整合的過程。其實，在分析敘事法正式提出前，已有一

些學者採取分析敘事法或者與之類似的研究方法來從事他（她）們的研究工作，例如，

Montinola, 錢穎一和Weingas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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